
 

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

作为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有关规

定，我们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所审议的《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与

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相关事宜的议案》进行了审查，在审阅有关文件后，我们基于

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拟按照《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浙江省小额贷款公

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与其他自然人、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成立

小额贷款公司，注册资本 20,000 万元，公司拟出资 6,000 万元作为主发起人，

占拟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的 30%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投资做了认真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，本次拟

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提交 2012 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其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有关规定。 

3、公司本次投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和可行性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实际投入

运营后可增强公司盈利能力，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经营业绩。 

4、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尚需经各级机构和部门审批，存在审批未获批准等风

险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：公司拟作为主发起人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审议程

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
况，对此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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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张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辛 金 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朱  杭 

 

 

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 5 月 29 日 


